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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12月10日

(2019)浙 0303民初5120号
温州市利盛箱包配件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

原告温州市旺力豪标准件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
市利盛箱包配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677号

黄彪：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被告黄彪、程玉发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328民初1917号

林小敏、雷文建 :本院受理原告吴盛坤诉你
们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28 民初 191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小敏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吴盛坤借款本金人
民币 130448 元。二、被告雷文建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林小敏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9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人民币3509元。由被告林小敏、雷文建
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328民初1349号

甘肃省甘鹿茸参有限公司:原告吴训刚与被
告甘肃省甘鹿茸参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浙 0328 民初 134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本案移送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处理。
案件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吴训刚承担。本裁定
一经作出即生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381破 22号之二

因债务人瑞安市腾宏塑料实业公司的破产
财产已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已无可供分配的其
他破产财产，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瑞安市腾宏
塑料实业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裁定终结瑞安市腾宏塑料实业公司
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382民初8411号

王纯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七里港支行与被告王飞军、黄华
贵、王纯纯、王邦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 8 时 50 分在乐清市
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2079号

徐建卫、顾夏平：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行诉嘉兴达胜
置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徐 建 卫 、顾 夏 平（2019）浙
0411 民初 2079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411民初3868号

浙江卡奇特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兴市世豪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411 民初 38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催6号

申请人浙江腾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
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00100041 25799426、出票金额 3 万元、付款行交通
银行嘉兴秀洲支行、出票日期 2019 年 7 月 26 日、
汇票申请人浙江腾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汇票收
款人嘉兴市银建工程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嘉善分公
司、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3871号

赵小林：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市分公司与被告赵小林、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缙云县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481 民 初 387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被告赵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
公司 239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98 元，由
被告赵小林负担。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赵小林
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公司。自本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3512号

方辉（住浙江省龙游县湖镇镇张家埠村）：
原告叶俊与被告方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邮寄等方式不
能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703
民初35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方
辉在本判决生效生十日内支付还原告叶俊借款
8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中国银行
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从 2019 年 5 月 16 日计算至实
际确认履行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公
告费260元（均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方辉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劳动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董小军 梅生

案情回顾

周先生原籍江西，所学专业为计算

机。2017年春节过后，他来到宁波，被一

家生产机械设备的公司录用，负责数控机

床的养护。当时，他与公司签订了3年劳

动合同，双方对工薪、福利等各方面内容

都作了约定，其中工作地点明确在公司

总部。

去年底，公司在金华的一个分厂的技术

员突然辞职，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公司

决定让周先生过去救急，说最多半年就可回

来，而且会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

对于公司的这个决定，周先生本来有点

不太愿意，因为他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如果

自己去金华，他担心妻子照顾不过来，但考

虑到只是去半年，他最后还是答应了。

一晃半年过去，周先生向公司提出要求

回宁波工作，但人事经理表示，此事需要再

作研究。如此又拖了2个月，在周先生的一

再催促下，总公司最后给了他一个想不到的

答复：你是服从公司安排自愿去分公司工作

的，因此，即使要回来，也要等明年初合同期

满后再作考虑。

周先生认为公司的做法明显损害了他

的利益，也违反了当初的承诺。经多次交涉

无果，他找了一个律师朋友咨询，最后决定

向劳动部门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给予经济补偿并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

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

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

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

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

说明。”第十七条也指出：“劳动合同应当具

备以下条款：……（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即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之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必

须对工作地点作出明确约定。

根据劳动合同法，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

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变更后的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各执一份。”工作地点既然是劳动合

同的重要内容，那么，双方原先约定的工作

地点也是可以变更的，但前提是双方协商一

致，并采取书面形式。

法官支招

法院劳动争议庭的法官介绍，分析既往

的相关案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工作地

点的变更从本质上来说，是用人单位提供的

劳动条件的变更，对于具体的劳动者个人来

说，这种变更很可能导致其切身利益的变

化，如果工作地点的变更有利于劳动者，双

方当然会相安无事，但如果这个变更损害了

劳动者的利益，自然会引起劳动者的不满，

并导致矛盾的发生。

当用人单位单方面对劳动者的工作地

点进行变更时，劳动者究竟该如何应对？

根据相关法律，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劳动

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用人单位“未按

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

动条件的”，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

经济补偿，并要支付赔偿金。相应地，如果

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工作地点，而劳动者拒绝

接受，可以行使三方面的权利：解除劳动合

同；索要经济补偿；要求支付赔偿金。

法律规定虽然很清楚，但现实生活中的

劳动争议可能很复杂，需要正确分析，并按

照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判断，毕竟，最终需

由仲裁部门和法院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

王思勤 蔡天宇 戎一松 龚浩杰

近日，杭甬高速杭州方向距余姚收费站

500米处发生一起因第一辆车变道引发的

后方两车追尾交通事故，事故中，有4名司

乘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之后，3辆车的当事

人来到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三大队处理事故。

高速交警调查了解后还原了事故经过：

当时，事发路段因大流量通行滞缓，正在第

二车道行驶的厢式货车驾驶员罗某见第一

车道通行更顺畅，未注意到后方来车就向第

一车道变道。而原本在第一车道行驶的哈

弗轿车驾驶员朱某，见状紧急刹车，导致紧

随其后的一辆白色轿车追尾碰撞了哈弗轿

车。事故中，白色轿车驾驶员尹某及妻子刘

某，哈弗车上的乘客胡某、郝某受伤。哈弗

轿车刚买来才6天，还没来得及上牌，虽未

和厢式货车直接发生碰撞，但被白色轿车追

尾后，又与中央护栏发生了刮擦，在本次事

故中毁损严重。

面对违法变道引发的事故后果，厢式货

车驾驶员罗某一开始含糊其辞，刻意回避其

违法变道的事实。但在交警的一再追问和

其他事故当事人的陈述下，罗某承认了自己

违法变道的事实。

最终，交警判定，罗某因违法变道至第

一车道，虽未与另外两辆车发生直接碰撞，

但其违法变道的事实客观上造成后方来车

的紧急避险行为，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

任。尹某因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

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导致前车刹车后无

法采取紧急避让措施，直接造成本次事故的

发生，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罗某和

尹某分别因违法变道和未保持安全车距的

交通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对于这个案子，交警还有话要说。关于

车辆未实际接触而引发交通事故是否需要

承担责任，关键在于驾车行为同损害后果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驾车过程中存

在的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紧迫的现实危险时，

其他交通参与者为避免事故发生而采取紧

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即便前述车辆未

与其他车辆发生直接接触，前述车辆驾驶人

也应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大小及

过错的严重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此为戒

庄豪 图

交通与法

蒙面盗贼凌晨撬门
“如意算盘”打错

通讯员 何文斌 尹刚妹

本报讯 一名耍小聪明的小

偷，上演“掩耳盗铃”，在摄像头下

全副武装，用帽子、毛巾等蒙住了

面部，只留出双眼，自以为这样警

察就认不出他了。结果么，他的

“如意算盘”自然是打错了。

10月3日，台州市椒江区章安

街道一女装店铺在凌晨被人撬开

了后门，收银台内的7800元现金

被盗走。

接警后，章安派出所立即展开

了侦破工作。

这家女装店人流量大，现场痕

迹庞杂，店铺也没有安装监控视

频，而且无目击证人。在进一步搜

集案件相关线索的同时，民警对附

近店铺的业主们都进行了安全防

范宣传，提醒大家夜间一定不能留

存大量现金在店内，如有条件店铺

应该安装视频监控。

就在案件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时，贪心的小偷再次作案。10月7

日凌晨，这个小偷再次来到这条街

上。不过，对他来说，这一次可不

像之前那么顺利了。

小偷接连撬开了4家店铺的后

门，却只找到300多元用于找零的

小面额现金，因为店铺老板们都听

取了民警“不在店铺留存现金”的

建议。更让民警欣喜地是，一家被

盗的童装店铺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全程记录下了小偷的盗窃过程。

民警通过“大数据围城”工作，

初步确定了嫌疑人叫王某，并在他

经常出没的活动地点开展了蹲点

布控。10月11日，王某再次现身

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擒获。

经查，王某，现年25岁，临海

人。无固定工作的他新交了一个

女朋友，为了“撑牌子”，他将自己

“全副武装”后凌晨出击，专挑旺铺

下手。

近日，王某已被台州市公安局

椒江分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说好去外地救急半年，咋就回不来了
单位单方面变更工作地点，员工该怎么办？

“我的车根本没碰撞，也要承担事故责任？”


